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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要求区担保公司扶持远洋渔业发展的请示

区人民政府：

我区远洋渔业经近二十年的发展，有了长足的进步，为我区解决渔业结构调整、渔民转产转业、促进加工业发展、渔区社会稳定作出了较大贡献。近年来，我区东南太平洋、西南大西洋的远洋渔船面临更新改造，鉴于远洋渔业投入大、风险高，目前各远洋渔业企业资金积累不足的情况，更新改造远洋渔业得到了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远洋渔业的顺利发展，特要求出台以下扶持优惠政策。

一、扶持对象

全区渔业“十百千万”工程远洋渔业发展领头人、具有农业部颁发的远洋渔业资格证书、管理规范、遵纪守法、运作良好的远洋渔业企业。

二、扶持条件
新建远洋渔业捕捞船、新建或购置大型渔业辅助船（其中冷藏船的冷藏吨位为3000吨级以上）。

三、扶持优惠政策

区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将新建或购置远洋渔业船只列入担保重点对象，担保手续费从贷款额的1.5‰减至0.75‰，风险押金从贷款额的10%减至5%。

四、扶持期限

2009年1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。
特此请示
二○○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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